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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和改革一直被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历经 3 年试点改革， 今年 4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专门规定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 （以下简称 《陪

审员法》）， 正式确立了我国由 3 名法官和 4 名人民陪审员组成的 7 人大合议

庭陪审机制。 大合议庭陪审机制对于我国来说还是一项新的事物， 而法律的滞

后性决定， 无论制度的设计初衷源自何等精细的善意， 立法永远难以凭新近出

台而等同于无懈可击。 如何在司法实践中科学、 合理地利用该制度， 使之充分

发挥出陪审制度应有的价值和功能， 仍需不断进行探索。 本文以一审刑事审判

为视角， 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为指引， 以 S 市 B 区法院部分数据为样本，

对大合议庭陪审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产生的诸如： 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难以

区分、 合议庭评议程序规则模糊、 裁决权可能错位等现实困境进行思考。

通过对这些可能产生的困境进行梳理分析， 最终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即对大合议庭陪审机制的适用进行细化规范。

价值取向：理性司法与社会情理的交融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信息传播

渠道和速度都得到空前发展， 人民的知

识水平普遍提升， 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

生活， 对某一事件的看法往往会渗透着

社会一般价值观念； 特别是近年来人民

法院推行的裁判文书上网、 庭审直播等

一系列司法公开措施， 使民众能够及时

获取相关司法信息， 一些违背社会情理、

常识的判决也不断被媒体发掘， 并饱受

民众诟病。 如于欢案、 天津赵春华摆射

击摊案、 大学生掏鸟案等饱受民众争议

的判决， 无不体现着司法与民众普通认

知和情理的冲突。 究其原因， 一方面缘

于法官在适用法律审理案件时过于机械、

死板， 仅仅运用法律的惯常理性思维处

理案件， 往往忽视处理结果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 缘于特殊的职业习惯使法官

失去了普通民众对事物的敏感， 失去了

常人观察问题的角度， 远离了社会公众

的良心和道德， 形成法官的职业偏见，

这一职业上的弱点容易影响办案质量，

造成司法不公。 若要避免这一冲突， 使

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既符合法律规定，

又不违背基本的社会情理， 实现理性司

法与社会情理的统一， 人民陪审制度不

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人民陪审员制度通过吸收广大人民

群众参与到司法审判活动中来， 使人民

群众的意志在司法中得以体现。 由于人

民陪审员来自基层， 熟悉社会， 更注重

从实质正义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断， 他

们的社会阅历以及由此形成的大众化思

维， 能够帮助法官了解社会公众的认识

和评价， 与法官形成思维互补， 从而实

现司法与民意的沟通， 克服法官长期职

业化带来的弊端， 使案件处理更加合情

合法， 从而实现实质的正义。

然而， 虽然早在 2004 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就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但十多年来，

人民陪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不尽

人意，“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普遍，

难以发挥出该制度应有的价值和功能。为

解决上述现象，经过试点改革，最终确立

了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中适用七人合

议庭的大合议庭陪审机制。大合议庭机制

从数量上增加了合议庭中的人民陪审员

比例， 改变了原有的合议庭结构， 代表

了更多的价值观， 最大限度的实现了司

法理性和社会情理的融合。

（一）合议庭组成的现实偏好

《人民法院组织法》 第 9 条、 《刑事诉讼

法》 第 147 条、 《决定》 第 3 条， 均对我国合

议庭陪审机制作出了相应规定。 因此， 在基层

法院刑事案件中， 大部分普通程序的合议庭成

员为三人， 根据数学上的组合排列可知， 三人

组成合议庭的模式有四种情况， 一是三名全为

审判员， 即零陪审模式； 二是由一名人民陪审

员与两名法官组成， 即“1+2 模式”； 三是由两

名人民陪审员与一名法官组成， 即“2+1 模

式”； 四是由三名人民陪审员组成 （法律未对该

种模式给予肯定， 本文不作论述）。

以 S 市 B 区法院 （2016 年-2018 年 5 月）

适用普通程序审结的刑事案件为数据样本， 分

析上述三种合议庭组成模式的比重 （见表一）。

该数据表明： 一是绝大多数合议庭均有人民陪

审员参审； 二是人民陪审员人数法定在两人以

内； 三是“1+2模式” 的比重较大， 相反“2+1

模式” 的比例较低。 此外， 笔者通过阅卷发现，

这些适用“1+2 模式” 和“2+1 模式” 的案件，

不管从定罪还是量刑上看都无规律可循， 可以

说该两种模式的适用并无明确的标准， 适用

“2+1模式” 的案件似乎只是为了避免审判人员

不够而导致合议庭人数不足的困境。

不管何种原因，“1+2 模式”和“2+1 模式”是

当下适用人民陪审员别无他选的两种合议庭组

成模式，非此即彼。 鉴于我国法律对合议庭中人

民陪审员的人数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选择合

议庭组成模式时， 各法院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不

是从案件本身对人民陪审员的需求角度去考虑，

而是更多的从审判习惯、考核要求等现实因素出

发，选择最方便、容易的陪审合议庭模式。

（二）人数不足消磨参审积极性

前述可知， 我国基层法院人民陪审员参与

审理的刑事案件中， 两名职业法官与一名人民

陪审员 （2+1 模式） 组成的合议庭占 90%以上，

即在这样的合议庭结构中， 法官在人数上占据

了绝对优势。 因此， 合议庭案件评议时， 如果

两名职业法官形成一致意见， 则人民陪审员对

案件的法律意见不再有影响案件最终结果的意

义。 当然， 如果两名法官的意见相左， 则人民

陪审员的意见成为关键意见。 但是， 由于法官

与法官的知识储备和成长路径更为接近， 法官

之间持有相同意见的可能性更大， 即使人民陪

审员发表了不同意见， 也有可能因为人微言轻

而容易被忽视， 因此， 人民陪审员的意见能够

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形较少。 除此之外， 人民陪

审员还可能因为自身专业知识的缺乏而不自信，

对法官产生尊崇感， 再加上人数上没有优势，

即使在面对他们能够应付的事实认定问题上也

可能不敢、 不愿发表过多意见。 这种人数上的

劣势一定程度从心理上消磨了人民陪审员的参

审积极性， 当两名法官意见一致时， 人民陪审

员同意法官的意见便成为最省心、 最不易出错

的行使职权方式。 “陪而不审、 审而不议” 的

现象也就随之出现了。

（三）陪审员数量：越多越好？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 在世界各国的陪审

制度中， 对重大案件普遍采用的是大合议庭组

织形式， 而且通常合议庭中陪审员数量远远高

于法官数量， 只不过在具体的人员构成模式上

各具特色。 如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 以美国

最为典型， 分为大陪审团制度和小陪审团制度。

“大陪审团” 一般选择 23 名普通公民组成，

“小陪审团” 通常由 12 名普通公民组成。 从候

选陪审员中选择陪审员时设置审前偏见排除程

序， 即在陪审员参加庭审前， 要通过法官及辩

护律师的双重考察， 以确保其公正而无偏见。

这个过程使得陪审员的选择从初选到确定的时

间周期通常过于漫长， 影响案件的结案效率。

随着案件数量的上升和对审判效率要求的提高，

美国的陪审制度也不断趋于实用主义， 陪审团

成员的数量变得可以精减， 如陪审团成员在民

事案件中可以减少到 6人。

大陆法系陪审制度与英美法系不同， 是陪

审员参审制， 以德国为例。 陪审员的数量可根

据案件情况在 2-12 人之间调整。 当前， 德国

的参审制仅适用于刑事案件， 主要有以下两种

法庭以参审方式设立： 一种是五人制法庭， 由

三名职业法官和两名非职业法官组成， 当其负

责审理的是严重刑事案件时， 五人制法庭又被

称为大刑庭； 另一种是三人制法庭， 由一名法

官和两名陪审员组成， 当其负责审理较轻的重

罪犯罪时， 也被称为陪审法庭， 其负责审理独

任庭上诉案件时， 则被称为小刑庭。 由此可见，

近年来， 无论是英美法系的陪审团还是大陆法

系的陪审参审制合议庭中陪审员的数量都呈现

着精减趋势。

合议庭的本质和核心是群体决策， 一般来

说群体规模越大， 决策效率越低。 同时， 随着

群体规模的增大， 群体内沟通也会变得更为复

杂,个人参与的机会、 满足感以及凝聚力也都会

降低。 这也是各国陪审员参审人数开始减少的

原因之一。 那么到底合议庭中配备多少名陪审

员才是合理的呢？

日本教授田口守一说过： “为了确保评议

的实际效果， 使每一位裁判员具有责任感， 能

够集中注意力， 能够主体性、 实质性参与裁判，

就要对合议庭的规模作一定限制， 不超过 10 人

比较恰当”。 早在 2015 开始的人民陪审员试点

改革中， 各地法院便开始尝试“3 名法官+4 名

人民陪审员” 七人大合议庭和“3 名法官+2 名

人民陪审员” 五人大合议庭这两种模式。 从北

京二中院的试点实践来看： 首先， 相对于“3+

2” 大合议庭模式， “3+4” 大合议庭在人数上

的过半优势充分保障了人民陪审员的参与性，

能够使法官在事实认定时力争凝聚人民群众的

智慧， 多角度思维， 避免法官的集体无意认识

认定偏差。 此外， 这种人数上的优势还能激励

人民陪审员积极表决； 其次， 在“3+2” 大合

议庭模式下， 一旦法官之间的意见不统一， 则

容易产生僵尸状态， 而“3+4” 大合议庭模式

下， 人数多的优势可以更多地发挥合议的作用，

而多数决的适用又可尽可能保证案件的审理回

归合议庭本身； 最后， 虽然从办案成本效率上

考虑“3+4” 大合议庭模式与“3+2” 大合议庭

模式有其不可忽视的劣势， 但在近年来人民陪

审员“倍增计划” 的实施下， 在重大案件中实

现“3+4” 大合议庭审理模式并非难事。

笔者认为， 大合议庭的人数以及法官与陪

审员比例的设置应当将本国的文化传统、 司法

环境等宏观因素与群体决策的效率、 资源的限

制等操作层面因素相结合考虑， 选择适合一国

国情的组成模式， “3+4” 大合议庭陪审模式

无疑是我国设立大合议庭陪审机制的合理选择。

（作者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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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议庭陪审机制的适用探析（上）

———以基层法院刑事审判为视角

模式选择：“3+4”大陪审合议庭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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